
第八條附件三漁獲證明書應辦理核銷種類、期間

及應檢附文件修正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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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漁獲證明書核發後6個月內，辦理核銷。    ○      

2 漁獲證明書核發後2個月內，辦理核銷。  ○ ○  ○ ○  ○  

3 申請展延核銷期間，每次展期最長為6個月。    ○      

4 申請展延核銷期間，每次展期最長為2個月。      ○  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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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申請書。 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 

2 漁獲物或漁產品通關證明文件影本。 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 

3 申請人與買方之交易證明資料，或經主管機關認可

之公正第三方於售魚地驗證載有買方資訊之卸魚資

料。 

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 

4 出口運輸單據影本。  ○ ○ ○ ○     

5 輸出動物產品檢疫證明書影本。   ○       

6 原核發之漁獲證明書正本(已使用且核銷期間尚未

屆期者，免附)。 

   ○ ○ ○  ○  

附註： 

1.○表示辦理漁獲證明書應適用核銷期間及應檢附文件之項目。 

2.應檢附文件項次2至項次5，非以中文、英文或日文記載者，應附中文或英文翻

譯。 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辦理核銷： 

(1)漁船捕撈證明文件。 

(2)生鮮大目鮪或劍旗魚漁獲統計文件用於國內銷售。 

(3)輸銷漁獲證明書(內銷證)。 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1卷　第019期　　20250204　　農業環保篇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二月四日農業部農漁字第113153713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2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§8


